
 

 

 

 

 

（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立 的 有 限 公 司 ）  

（ 股 份 代 號 ： 0992）  

 
 

公 告   

轉 換 無 投 票 權 股 份  
 

摘要 
 
於二零零八年五月八日，本公司收到由IBM發出有關轉換375,282,756股無投票權股

份的書面通知。經轉換，該375,282,756股無投票權股份已於二零零八年五月十五日

轉換成為375,282,756股股份。已轉換的375,282,756股股份代表經擴大後本公司所有

已發行股份大約4.06%。 
 
 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零零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發出有關收購 IBM 個人電腦業務通函

（「通函」）。本公告乃根據通函項目標題「公司協議」內「換股」段落作出。 
 
於二零零八年五月八日，本公司收到由IBM發出有關轉換375,282,756股無投票權股份

的書面通知。經轉換，該375,282,756股無投票權股份已於二零零八年五月十五日轉

換成為375,282,756股股份。該375,282,756股無投票權股份代表IBM所持有全部無投票

權股份及本公司餘下已發行的全部無投票權股份。已轉換的375,282,756股股份代表

經擴大後本公司所有已發行股份大約4.06%。 
 
緊接於二零零八年五月十五日轉換後，IBM持有551,911,963股股份，代表經轉換後被

擴大的本公司所有已發行股份大約5.97%。緊接於轉換後，本公司股東持股結構如下： 
 
 
股東 股份數目  

(不包括可換

股優先股) 

本公司持股百分比 
(不計可換股優先股及

根據轉換可換股優先

股而可能發出的股份)

假設可換股優先

股獲悉數轉換後

的股份數目 

本公司持股百分比 
(假設所有可換股優

先股已轉換成股份)

聯想控股 4,170,411,971 45.13 4,170,411,971 42.15 
IBM 551,911,963 5.97 551,911,963 5.58 
可換股優先股 
持有人 

_ _ 651,375,780 6.59 

董事權益 64,479,430 0.70 64,479,430 0.65 
公眾 4,454,886,042 48.20 4,454,886,042 45.03 
總計 9,241,689,406 100 9,893,065,186 100 
 



定義 

 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 
 
「本公司」 指 聯想集團有限公司，於一九九三年十月五日根據香港法

例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，其股份在聯交所主板上市 
 
「可換股優先股」 指 本公司發行每股面值9.175港元的A類累計可換股優先股 
 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 
 
「董事權益」 指 董事個人持有本公司的權益(不包括根據香港法例第571

章證券及期貨條例下相關股份權益及被視為其法團權益) 
 
「IBM」 指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
 
「聯想控股」 指 聯想控股有限公司，本公司控股股東 
 
「無投票權股份」 指 本公司普通股股本中每股面值0.025港元的無投票權普通

股股份，該股份轉換成股份前，一概不會附帶任何投票

權 
 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普通股股本中每股面值0.025港元具投票權的普通

股股份 
 
 

承董事會命 
主席 

楊元慶 
 
羅利，二零零八年五月十五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行董事包括楊元慶先生及William J. Amelio先生；非執行董事包括柳傳志先生、

朱立南先生、馬雪征女士、James G. Coulter先生、William O. Grabe先生、單偉健先生、Justin T. 
Chang先生(James G. Coulter先生的替任董事)及Daniel A. Carroll先生(單偉健先生的替任董事)；及

獨立非執行董事包括吳家瑋教授、丁利生先生、John W. Barter III先生及田溯宁博士。 


